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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經多時的諮詢及匯集各位寶貴的意見後，這份名爲「公敎學校之牧民工作」的指令

終於完成了。 

 

 這份「聲明書」內容主要涉及所有公敎學校應特別注重及考慮的價值與措施。 

 

 在「行動／活動」部份中，我們爲把這些價值觀付諸實行提出若干建議，但可做的

當然不限於此，希望各位繼續提供意見。因每所學校有不同的歷史、獨特的環境及特殊

的需要，在舉行這些活動方面將相應地有所分別。 

 

 對我們來説，「牧民工作」一詞的意義，就是我們必須愛護、關心那些我們照顧的

人，並協助他們成長，尤其是在道德與靈性方面，使他們臻於成熟。我們亦應以耶穌基

督爲榜樣；祂就是善牧，祂溫柔而細心地照顧祂的羊羣，甚至爲祂的羊捨棄了自己的性

命。我們作爲公敎的敎育者，亦應懷著同樣的熱誠，肩負起我們的責任。誠然，對我們

這些能力有限的牧者來説，這是一個非常高超的理想，但絕非不可能的事。不過我們必

須經常與那位唯一眞正的善牧保持接觸，因爲只有從祂那裡我們才可得到所需的恩寵，

去達到這個理想。 

 

 我懇切地希望這些指引能幫助大家同心協力，給予我們所有公敎學校的師生眞正

「至公」的，即全面普及的牧民照顧。 

 

 願上主繼續降福我們，使我們的努力得以開花結果，讓光榮歸於上主！ 

 

 

 

李永援修女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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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敎學校之牧民工作 
 

聲 明 書 
 

導言 

 在傳播福音和培育年青人方面，公敎學校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使命在於引導

年青人過基督化的生活，並培養基督徒的價值觀。 

 

 基督的一生及祂的敎誨，已爲我們立下模範，讓我們知所追隨，在我們的香港敎區，

公敎學校多年來已貢獻良多。 

 

 這些公敎學校分擔著敎會的救靈使命，並按基督給予宗徒的指示，敎導萬民。 

 

 公敎學校與其他學校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之宗敎層面，其特色如下： 

 

甲、公敎學校重視敎育風氣及氣氛。 

乙、公敎學校致力於每個學生的個人發展，無論是否敎友。 

丙、公敎學校著意於確立文化或日常生活與福音之間的密切關係。 

丁、公敎學校會從信仰角度灌輸每項知識，以信德之光啟發莘莘學子。 

（請參閲天主敎學校敎育的宗敎幅度導言部份） 

 在我們的學校中，公敎敎師比例不多，而絕大部份學子亦非敎友，我們必須尊重每

人的個人良知及信仰自由，這一點是敎會確認的。 

 

 話雖如此，公敎學校絕不能放棄其傳播福音的自由，並應按基督徒的敎育及價值觀，

培育學生，這是公敎學校的權利，亦是公敎學校的義務。宣揚福音，敎導學生認識福音

的價值並不等於把這些價值強加於學生身上，因爲强迫學生去接受便成爲一種道德上的

暴力行爲，而這是福音及敎會法律所不容的。 

 

指引 

 作爲公敎的敎育者，我們彼此分享著一份瑰寶，那就是我們信仰的光照。以下指引

旨在幫助大家培養及發展公敎學校獨有的超凡特色，而並非全面地針對學校生活的細節。

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傳統、經驗及特殊環境，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在我們的

學校裡，有效地完成宗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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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體敎師 

 在學年中，所有敎師均應有機會去分享他們在敎育事業上的成就與喜樂，並在學校

需要改善、成長及發展方面，有機會加以反映、更新。爲達到以上目的，校方可於學年

中安排數天，讓敎職員在輕鬆的環境中相聚，共同反思。 

 

2.公敎敎師 

 學校能擁有獨特的基督徒生活氣氛，實在有賴校長和各位老師個人及團體的努力。

在這方面，公敎敎師的貢獻尤其珍貴，因爲他們能夠與他人分享他們身爲基督徒的信德、

愛德和基督精神，沒有了他們這方面的助力，學校便不再是一所公敎學校了。 

 

 公敎敎師尤其重要的任務，是在學校生活中樹立榜樣，反映基督徒的信仰與價值觀，

他們往往要給學生上宗敎課或倫理課，並負責校內的宗敎活動，校長在分派其他任務予

這些敎師時，亦應考慮到他們已經在宗敎活動方面有所承擔。 

 

 另一方面，公敎敎師的訓練及他們在靈修生活上的成長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們要更

深刻地認識自己個人及團體的信仰和靈修生活。退省、祈禱小組等活動，都能提供適當

的機會。 

 

 旣然一所沒有公敎敎師的學校不可能稱爲一所公敎學校，那麼，在應徵者大家都具

備同等條件的情況下，校方應盡量聘請優良的公敎敎師。 

 

 如果學校能成立一個牧民小組，那將是彌足珍貴的，這小組的成員應是一羣熱心的

公敎敎師，他們會致力於自己及學生在靈修生活方面的成長，這小組應尋求一位學校司

鐸的支持及協助，並負責校內的公敎活動。如此，校內便能維持適當的宗敎氣氛，而小

組成員的信德、熱誠及充滿愛心的服務精神，對學生將會產生很大的感染力，因爲身敎

重於言敎。 

 

3.非公敎敎師 

 我們在尊重非公敎敎師的個人良知及自由之餘，亦應協助他們了解我們辦學的宗旨

及理想，並明白我們在愛和服務他人的基礎上，要盡力提倡基督的價值觀。我們期望他

們與我們共同努力，使學校成爲一個互相關懷與愛護，互相尊重及互助的團體。全體敎

師亦應協助學生養成有自制能力與負責任的美德。 

 

4.全體學生 

今天的學生，活在一個缺乏宗敎信仰而崇尚物質的社會裡，圍繞著他們的是節奏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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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尋求享樂，想做就去做的風氣，他們很少會以天主爲他們生活的中心，或以基督徒

的價值觀作爲行爲上的指標。他們亟需我們的幫助，使他們能尊重自己，尊重別人，並

學會自律及樂於助人的精神，他們需要認識天主的愛，並領悟到人生的眞正意義和價值。

公敎學校的使命就是幫助他們達致這境地。 

 

5.公敎學生 

 在今日的社會裡，家庭所受的壓力十分龐大，學校因此要肩負起比以前較大的責任，

去培養學生的信仰及祈禱生活，讓他們認識到聖體聖事及其他聖事的重要，和基督徒應

有的道德觀念。學生在學校裡應得到這方面的幫助、敎導和體驗。校方在運用自行分配

學位的權力時，應盡量優先考慮天主敎敎友的申請者。 

 

 自然，學生都希望能感到自己屬於某個團體，並得到友儕的支持。我們的學校裡應

成立天主敎同學會，並鼓勵學生組織祈禱小組、聖經硏習小組、聖母軍、基本基督徒團

體等。通過這些組織及活動，學生可以共同體驗、分享、祈禱、共同學習及在信仰中成

長。 

 

 我們亦應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校內及校外的服務計劃，從而發揮他們的慷慨犧牲精神。

基督徒的愛心是要見諸行動的。 

 

6.非公敎學生 

 我們有責任讓所有學生認識基督和祂的敎誨，因爲我們同是天父的兒女。因此，宗

敎敎育應在我們的學校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每星期或週期裡最少要有兩節宗敎課。我們

必須與學生分享我們作爲基督徒的道德觀及價值觀，讓他們接受、實踐，從而使學校更

充滿基督徒生活的氣氛。 

 

 我們可從討論日常生活的事物開始，引導學生認識基督，也可從基督的敎誨開始，

敎導學生如何把基督的精神注入生活中，只要能有效地令學生認識及愛慕基督，並在每

個人的生活中實踐祂的敎誨，則任何方法都是值得嘗試的，包括班中的討論、早會、硏

讀聖經的聚會及禮儀等。 

 

7.與堂區的聯繫 

 既然公敎學校分擔著敎會的福音傳播使命，學校便極需要與所屬堂區的神職人員建

立起良好的聯繫和密切的關係，以便互相幫助，彼此服務，並緊密合作，以期更能爲我

們的信仰作證，更有效地傳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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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與家長的聯繫 

 首先敎育孩子的人，便是他們的父母。我們希望家長能從子女入學開始便參與學校

的敎育程序與計劃。正因我們極需要家長對學校的關心與合作，校方應提供機會讓家長

親臨學校。一方面我們可向他們解釋我們辦學的宗旨和理想，學校的運作等等；另一方

面，家長也可以提出他們的問題和疑慮，加以討論，要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可以成立家

長敎師會，舉行家長日，邀請家長參加某些學校活動等；可能的話，公敎家長更可應邀

出席宗敎慶典與活動。 

 

 

 

行 動 / 活 動 

 
以下提議的活動，應根據個別學校的特殊環境及需要而舉辦： 

 

1.宗敎氣氛 

甲、在學校日常的行政及管理中，有關人士都應具體地反映出一種民主、家庭般的互相

愛護與關懷、正義的精神及友善的態度。 

乙、校方可設立宗敎事務壁報版或撥出校舍一角，用作表題「聖經金句」、敎區堂區動

態、以「愛」或「和平」等爲題的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等。默想、聖母

月的誦唸玫瑰經及其他祟拜活動都可在此處加以推廣。 

丙、簡短的宗敎禮儀，如早禱、聖經誦讀、聖詩詠唱及在早會中誦念玫瑰經──這些都

能幫助學生養成閲讀聖經和祈禱的習慣，而敎師更要留意敎導學生對這些活動持正

確的態度。 

丁、在特別的節日或慶典場合（如開學禮及散學禮、主保瞻禮、聖誕節等），校方可按每

間學校的特殊傳統、環境及需要，爲天主敎員生或全校舉辦特別的宗敎禮儀或祈禱

聚會。 

戊、能夠反映基督徒對別人的愛心與關懷的社會服務，如探訪傷殘人士、老人院、孤兒

院等，亦有助於培養良好的風氣。 

己、宗敎聖物或聖像的擺設（如十字架、聖母像、聖人畫像等）往往能引領人的心神歸

依上主，並引發出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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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行政人員 

甲、校董會與校長應給予公敎敎師適當的鼓勵與支持，使他們得以在敎學中及公敎活動

中並充份地反映及激勵出基督的精神，因爲這些任務都是艱巨的。 

乙、每年可撥出兩至三天作爲敎職員的培育日，包括特別爲公敎敎職員舉辦的聚會或活

動。 

丙、宗敎敎育在公敎學校中是非常重要的科目。爲表示我們對此科的重視，在可能的情

況下，校方應爲那些有適當資歷的宗敎敎育科主任，落實地保留一個高級行政職位。 

丁、每班應有足夠的宗敎敎育課（每星期／週期最少兩節，而參加公開試的班級則應有

三至四節），這些宗敎課不應隨便由其他科目取代。 

3.公敎敎師 

甲、校方亦應爲公敎敎師安排特別的活動（如公敎敎師日或其他宗敎禮儀），讓他們感到

彼此間的團結與支持，並了解創校者的超凡獨特之處，敎育理想及政策。 

乙、應鼓勵他們參加退省、宗敎敎育及輔導方面的進修課程，訓練他們成爲良好的宗敎

敎育導師。 

丙、敎區敎研中心和「敎區視聽中心」都可借出適當的視聽敎材，使宗敎課更生動，更

有趣味，而宗敎課亦應以學生易懂的語言進行，務求學生能自發及自然地分享個人

的感受及經驗。 

丁、因人手短缺關係，數間學校可考慮邀請同一位司鐸，爲敎師及學生提供寶貴的指導。 

戊、公敎學校若有空缺，應設法讓那些在非公敎學校任敎的公敎敎師知悉，並鼓勵他們

應徵。 

己、應鼓勵公敎敎師多讀公敎報章及定期刊物，使他們對敎會事務有更大程度的興趣和

參與。敎師亦可選用這些報章作爲默書、作文課或問答比賽的素材，令學生也多接

觸這些刊物。 

庚、校内可成立核心牧民小組，負責一切宗敎慶典、課程的策劃與修訂、輔助敎材、公

敎活動等。 

4.公敎學生 

甲、爲學生安排的公敎活動可包括宗敎禮儀、公敎週、公敎書籍展覽、退省、參觀敎堂

及朝拜、宗敎敎育問答比賽、聖經故事演講、各類比賽、聖經硏習營、觀賞及討論

以靈修爲主題的錄影帶、社會服務計劃等。在長假期間舉辦這些活動，更能有效地

給予學生基督精神的敎育，並能在假期中實際地照顧到學生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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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應鼓勵公敎同學協助堂區事務，例如參加歌詠團、輔祭會、聖母軍等。 

丙、校內大可開辦要理硏習班。除公敎學生外，有興趣的非公敎學生亦可參加。 

丁、應委派熱心的公敎敎師去照顧公敎學生，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讀書習慣、精神上

的需要等，並鼓勵他們勤領聖體及其他聖事。 

戊、可舉辦特別的領袖訓練營，培育年青的敎友，令他們在友儕中成爲年青使徒有效地

爲他們的信仰作證。 

5.堂區與學校的關係 

甲、學校每年應把公敎學生的名單及最新住址呈交堂區登記。此舉可加强學校與堂區之

間的溝通，並發展及維持兩者之間的良好關係。 

乙、校方可邀請堂區的司鐸參與校内的宗敎活動，並在校内或聖堂爲學校師生舉行告解

聖事，及各種宗敎禮儀活動。 

丙、學校應與堂區合作，爲公敎學生準備及安排他們參加初領聖體和堅振道理班，與及

堂區的興趣小組，如基督的小朋友會、兒童歌詠團、輔祭會、天主敎男/女童軍等。 

丁、學校應介紹天主敎的畢業生，參加堂區開辦的要理硏習班或其他小組，使他們在離

校之後，仍能得到靈修方面的照顧。 

戊、校方可派出代表，出席堂區議會的會議及其他堂區活動，並與主任司鐸和合作者互

相呼應。此舉能使學校與堂區更加了解對方的需要和問題，加强合作，尤其是在校

舍和人手的運用方面。 

6.學校與家長的關係 

甲、我們鼓勵各校成立家長敎師會去促進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令兒童得到更佳的培

育。 

乙、邀請家長參加校内的宗敎慶典和活動可令家長更積極參與子女的宗敎生活。同時，

父母亦可因此感染到子女在這方面的興趣和熱忱。 

丙、學校亦可在適當的時候，提供輔導、指引和家庭生活敎育與個別家庭或小組成員。

在這方面，學校可邀請專家或經驗豐富的人士協助。 


